
2024年决算报告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

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

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

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

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

收益做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

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

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

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共享税收地方分享部分，营

业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耕地

占用税等地方税收，以及非税收入。



6.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指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

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

征收、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以外的财政收

入。

7.专项收入。专项收入指环保、水利、国土等部门征收

的，有专门用途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包括排污费收入、水

资源费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探

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收入、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和其他专

项收入。

8.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指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

序批准，在向公民、法人提供特定服务的过程中，按照成本

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

9.罚没收入。罚没收入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具有行政

处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

职能的组织等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对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实施处罚所取得的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没收

的非法财物及其变价收入等。

10.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指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的事业单位、



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出租、出售、转让等取得的收入。包括场地和矿区使

用费收入、特种矿产品出售收入、专项储备物资销售收入、

利息收入、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

和转让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1.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

下级政府无偿的资金拨付。中央、省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

可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用途,可由地

方作为财力统筹安排使用,旨在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和保障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实施；二是专项转

移支付，为了实现中央、省特定政策目标，专款专用。

12.转移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包括返还性收入、一般性

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余收入、调入资

金以及债券转贷收入（市县财政使用）、接受其他地区援助

收入（受援市县使用）等。

1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指政府对集

中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支出。

1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解上解支出、结转下年支出、净结

余等支出。



15.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指经营和使

用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包括利润收入、股利股息收入、产

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及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

16.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指政府对集

中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

支出。

17.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包

括单位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收入、基金利息收入、财政

补贴收入、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

18.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包

括社会保险待遇支出、转移支出、上解上级支出等。

19.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指按规定收取，由财政管理

并具有指定用途的政府性基金，主要项目包括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其他基金收入。

20.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

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包括受让人支付的

征地和拆迁补偿费、土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2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指使用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

的支出，具有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的性质。

22.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和资

金需要状况，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提，申请由省级人民



政府代为向社会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按筹集资金的用途可

分为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

23.政府一般债券。政府一般债券指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含经省政府批准的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

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24.政府专项债券。政府专项债券指政府一般债券指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含经省政府批准的自办债券发行的计

划单列市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

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

付息的政府债券。

25.三公经费:即三公消费,是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因公出国（境）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

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公务用车购

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桥

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26.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财政通过

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余安排的具备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

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



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